转发《关于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深化
“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的意见》的通知
陕油教党〔2013〕13号

各中小学：
现将教育工委《关于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深化“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的意见》（陕教工宣〔2013〕11号）转发给你们，请按文件要求，结合实际，开展以理论宣讲、校园文化、理想信念、“中国梦˙我的梦”为主题的教育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学生深刻领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深刻领会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深刻领会“中国梦”的深刻内涵和实现途径，从而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为民族复兴刻苦学习、不懈奋斗的信心。
各学校活动开展情况请及时在中心门户网站上报道。
    中共陕西石油普通教育管理移交中心委员会
                2013年6月9日
关于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深化
“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的意见

陕教工宣〔2013〕11号

各市（区）教育局，石油普教管理中心，各高等学校，厅属中专学校：
按照《教育部党组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要求，今年以来，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在全省教育系统开展了以实现“中国梦”为主题的理论宣讲、形势报告、读书征文、经典颂写等系列教育活动，各地各高校普遍开展了内容丰富生动、形式灵活多样的“中国梦”教育实践活动。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陕西省委近期下发的《关于深入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活动的意见》以及省委书记赵正永在“深入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活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现就进一步深化全省教育系统“我的中国梦”宣传教育活动提出如下意见：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论述，为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推进“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实现，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大力宣传“中国梦”的重大意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广泛开展“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对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激励引导广大师生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和富裕陕西、和谐陕西、美丽陕西的“陕西梦”而不懈奋斗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各学校要高度重视，认真总结“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以来的做法和经验，进一步制定详细活动方案，分阶段分步骤扎实推进；要适应形势变化和师生的接受特点，确保主题教育活动既富思想性、教育性，又富吸引力、感染力，既隆重热烈、安全有序，又厉行节俭、不铺张浪费，努力在突出思想内涵、增强认知认同上下功夫，在把握实践要求、推动实际工作上下功夫，在扩大师生参与面，增强活动效果上下功夫，积极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要充分发挥校报、广播、电视、校园网、官方微博、QQ群等传媒作用，在重要版面、时段、栏目开设专版、专栏、专题、讨论专区,推出一批理论文章、言论评论、对话访谈，多层次全方位宣传“中国梦”的理论和实践，反映主题教育活动的进展和成效,为深化主题教育活动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二、创新载体，进一步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各地各学校要按照《转发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陕教工宣办〔2013〕7号）、《关于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系列教育活动的通知》（陕教工宣办〔2013〕13号）文件要求，认真分析研究学生思想心理特点和成长成才规律，结合学校实际，不断创新活动形式、载体和手段，在完成规定动作基础上，重点组织开展好以下活动。
一是认真开展理论宣讲。积极邀请各级党政领导和有关方面专家学者，特别是教育系统理论宣讲团的专家到学校宣讲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辉煌成就、宝贵经验和前进方向，教育引导师生全面准确理解“中国梦”的历史背景、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
二是切实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各级各类学校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要求，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机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以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深入进行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教育，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师生既怀爱国之情，又树报国之志，把广大教师的“育才梦”、学生的“成才梦”与“中国梦”、“陕西梦”有机结合。
三是积极开展主题校园文化活动。各级各类学校要将“我的中国梦”系列教育活动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结合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2周年、新中国成立64周年，举办“同铸复兴路、共圆中国梦”校园文艺展演，推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中国梦”主题文艺作品，着力讴歌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伟大的中华民族，集中展现广大学生热爱祖国、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省委教育工委将通过继续开展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评选活动，推树一批具有良好示范作用、带动作用的优秀成果。
四是积极开展“中国梦˙我的梦”主题征文大赛。全省在校初中、小学生中开展“中国梦˙我的梦”主题征文大赛，题目自拟，体裁不限。字数限1200字以内。可以围绕中国梦抒写自己的梦想；可以通过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的事，讲述对未来的美好愿望；也可以阐述如何在追梦中做有志有为的青少年。参赛作品请注明所在学校、真实姓名、通信地址和联系电话；各学校收集作品，于10月20日前将作品寄送（信封注明“征文”字样）至西安市纬二十六街中段陕西教育报刊有限公司学生读物编辑部，邮编710016；或发邮件至：xsdwzw@126.com。
五是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教育，实现广大学生建功立业梦。各高校要切实做好毕业生的就业工作，勉励当代大学生转变择业观念，勇于到基层一线和艰苦地方去，在平凡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要通过大学生就业示范基地教育活动的开展，对广大毕业生进行择业创业教育，增强他们就业创业和职业转换能力，为广大毕业生实现建功立业梦奠定坚实的人生基础。
六是大力培育选树先进典型。各地各学校要高度重视先进典型的培育选树工作，抓好用好典型，传播放大立德树人的正能量，用“中国梦”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激励广大师生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负重任的栋梁之材。开展好“中国梦 青年志 寻找身边的好青年”活动，积极参与“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举办高校毕业生建功立业先进事迹报告团巡讲活动，表彰和宣传一批热爱祖国、践行梦想、事迹突出的大学生先进典型。
各地各校要把深化“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结合起来，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合起来，同推进学校改革发展结合起来。认真贯彻全国和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我省实施意见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快学校改革发展，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着力维护校园和谐稳定，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不断提高陕西教育的吸引力、贡献力、支撑力，为实现“中国梦”、“陕西梦”奠定坚实基础。
各地和各级各类学校有关活动开展情况请及时上报省委教育工委。
联系人：王世娟
电  话：029—85582584

                     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

                           2013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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